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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函
地址：71005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1號

承辦人：潘瀅棻

電話：(06)2533131#7201

電子信箱：numi2015@stust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南科大流音字第1080012208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0812208A1_0012208AA0C_ATTCH1.pdf、

10812208A1_0012208AA0C_ATTCH2.png)

主旨：本校流行音樂產業系辦理「南臺流音之星原創音樂比賽」

徵選活動， 敬請惠予協助公告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發掘具有潛力的音樂作品，推動創作人才投入流行音樂

創作，引導學生對流行音樂產業幕前幕後工作的認識與興

趣，特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共同舉辦「南臺流音之

星原創音樂比賽」，為臺灣流行音樂產業招募未來的人

才。

二、本競賽分為「創作獎」、「人氣獎」、「發行獎」、「粉

絲獎」及「問卷填寫獎」五個項目，獎品及獎金豐厚，簡

述如下：

(一)「創作獎」獲選者，將獲得iPhone XR 64G手機乙隻。

(二)「人氣獎」獲選者，將頒發伍仟元獎金。

(三)「發行獎」將抽出3名參賽曲目上架FUNBLOCK APP者，並

各頒發壹仟元獎金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四)「粉絲獎」將統計累計使用最多代幣用於流音之星原創

音樂比賽活動專區之前3名用戶，依序頒發貳仟元、壹仟

元、五佰元獎金。

(五)「問卷填寫獎」將抽出5名完成使用者經驗問卷填寫之參

賽者與用戶，並各可獲得伍佰元獎金。

三、本競賽「創作獎」特別安排《金曲導師團》擔當評審，邀

請業界曾獲金曲獎肯定之名師評選決賽最佳創作者，機會

難得，歡迎有興趣的創作人報名參加。

四、本競賽活動徵選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(三)

23:59止(活動官網：http://50.116.2.180

/stust_pmstar)，徵選公告及海報如附件，惠請協助公告

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另可於Facebook及Instagram搜

尋「南臺流音之星&funblock趣塊鏈」按讚，隨時掌握活動

相關資訊。

五、如系統操作上有任何問題，可於每週一至五9:00-18:00 聯

絡客服信箱 vickywthsu@iii.org.tw ;或撥打聯絡專線

(02)6631-1149洽詢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校流行音樂產業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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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流音之星原創音樂比賽 

 

一、 活動流程 

 10/01-10/31 比賽開始報名、開放填寫資訊系統(參賽者開始填寫

資訊，意即活動專區開始收取參賽者存證資訊、APP 開始發放活

動代幣) 

 10/31 初賽海選作品上傳截止日 

 11/1 初賽開始評審作業、進行統計 

 11/10 公布決賽名單、開始進行決賽評審、進行統計 

 11/18 公布決賽獲獎名單，以及其他獎項獲獎名單 

 

二、 參賽資訊 

(一) 評分方式 

由南臺科技大學推舉專業評審及系上老師，作為全程賽事之評審

團。活動分為初審與決賽二階段評審。初審由南臺科技大學系上老

師進行初步篩選，以作品是否為原創、創作性作為評分依據，評選

出 7 位參賽者進入決賽。決賽由南臺科技大學推舉專業評審據之歌

詞創意、編曲創意、演唱技巧、人氣程度等加以評分。 

(二) 創作條件 

1. 創作主題： 

不限，因創作將有機會公開供民眾欣賞，若作品中妨害善良風俗、

惡意誹謗、人身攻擊及、或不雅等字眼等相關問題，主辦單位有權

刪除該作品資料及取消該參賽及得獎資格。若有涉及抄襲偽造音樂

著作權等侵害第三人權益問題，皆由參賽者自行負責。 

 

 



2. 創作規格： 

(1) 時間長度以 2-5 分鐘為限，且需經主辦單位及評審認定屬

完整之歌曲。 

(2) 須同時包含歌詞及曲譜之創作，單以歌詞或曲譜參賽不符合

參賽資格，得以獨唱、重唱或合唱等型式呈現，並得輔以樂

器伴奏。 

(3) 可以個人或團體(聯合創作)參賽；參賽收件期間內，投稿件

數不限。惟參賽者需依本活動規範確實完成每件參賽作品之

參賽流程後，方可提出下一個參賽作品，倘參賽者未依參賽

流程投遞參賽作品致影響參賽權益時，參賽者不得異議。 

3. 創作保證 

(1) 曾於任何比賽獲獎（詞曲任一獲獎皆不可） 

(2) 未曾接受任何單位為特定目的進行委託創作（詞曲任一皆不

可） 

(3) 參賽作品不得做為任何用途之公開播送（包括但不限於廣告

曲、主題曲/片頭曲/片尾曲、背景曲或宣傳曲）、公開傳輸

（包括但不限於廣告曲、主題曲/片頭曲/片尾曲、背景曲或

宣傳曲）或公開發行（包括但不限於實體出版及數位下

載）；但創作者將個人音樂創作作品上傳至個人帳號之 

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供大眾免費瀏覽不在此

限。 

(4) 參賽者同意作品於活動評選期間能無限次播放及使用。 

(5) 若創作歌曲有抄襲剽竊、版權買斷之嫌疑，經查證屬實，主

辦單位有權撤銷該隊參賽資格及追回獎金，並請求一切損害

賠償（包括但不限於合理之律師費）。 

 

 

 



(三) 參賽條件 

1.歡迎各年齡層學生、社會人士踴躍參與。 

2.參賽者可以「個人」或「2 人以上團體」方式報名，所有報名者

皆須符合報名資格。(團體參賽以其中一位創作者之資料，報名

參賽即可，該位即為此參賽作品之連絡人。) 

3.個人或團體中，若有職業歌者或有經紀合約者，則不得參賽。 

 

(四) 參賽流程說明 

1.本比賽以網路徵選的模式進行，由參賽者將自創曲錄製成一首完

整的影音檔報名參賽。 

2.參賽者須透過註冊加入趣塊鏈(Funblock)會員

(http://funblock.kkservice.cc/user/register)，並依系統指

示完成會員帳號啟用（已是會員者可直接進入下一步驟），請務

必填寫姓名、e-mail、身分證字號及自我介紹，並上傳身分證正

反面影本。 

3.啟用會員後，於錢包管理處開通錢包功能立專輯。並於專輯管理

處建立專輯，上傳專輯照片(將於上架 APP 後作為創作的顯示

圖)，並填寫專輯簡介。設定完畢後，至音樂管理處新增音樂，

將欲參賽之創作選擇已設定好的專輯加入音樂。加入成功之創作

將出現於音樂管理處之音樂列表，於功能選項選擇新增歷程，加

入任一創作歷程(如詞曲檔案、手稿圖片)並確認上鏈成功後即完

成參賽報名。 

4.報名成功的創作會於兩日內收到電子郵件回覆報名確認函，若未

收到報名確認信函，可利用活動客服 E-mail 或電話與聯繫。電

子郵件內容將包含活動參與切結書(內容包括創作保證)，參賽者

須回覆電子郵件確認報名，並檢附親簽之切結書電子檔。 

參賽創作上傳之後將無法進行修改或刪除，倘同一參賽者就同一參

賽創作重複投遞，主辦單位僅留存最後一次投稿做為參賽作品。 

 



(1)初審 

審核報名者之相關文件資料與參賽資格。遴選結果將公布於趣塊鏈

(Funblock)活動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參賽者。 

通過初審之創作，參賽者須配合於趣塊鏈(Funblock)系統中音樂管

理處之音樂列表，於功能選項選擇音樂上架至趣塊鏈

(Funblock)APP。 

(2)決賽 

由本活動召開評審會議，由評審據歌詞創意(30%)、編曲創意

(30%)、演唱技巧(20%)、人氣程度(10%)等加以評選出獲獎者。評

審結果將公布於趣塊鏈(Funblock)活動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參賽

者。 

(五)獎項說明 

1.各組別之獎項、名額及獎金： 

(1)創作獎 : 

進入決賽後，並由專業評審選出之最佳創作者可得 iPhone XR 64G

手機一隻 

   (2)人氣獎： 

活動期間 10/01(二)-11/17(日)，於趣塊鏈(Funblock)APP 獲得最

高「累積播放數+分享數+留言數」，即可獲獎金新臺幣伍仟元整。 

(3)發行獎 : 

活動期間 10/01(二)-11/17(日)，將本屆參賽曲目上架 FUNBLOCK 

APP 獲抽獎機會，總計抽取 3 名，各得壹仟元獎金。 

(4)粉絲獎 : 

10/01(二)-11/17(日)累計使用最多代幣用於流音之星原創音樂比

賽活動專區創作之前 3 名用戶，依序各可獲得貳仟元、壹仟元、伍

佰元獎金。(如有分數相同狀況，則用抽籤方式取出前 3 名) 



(5)問卷填寫獎 : 

活動期間 10/01(二)-11/17(日)，有完成使用者經驗問卷填寫之參

賽者與用戶，總計抽取 5 名，各得伍佰元獎金。 

創作獎與人氣獎可為同一參賽者獲得。已獲得創作獎或人氣獎之參

賽者，不得再獲粉絲獎。請勿使用惡意程式或非法軟體進行任何增

加人氣行為，經查出者票數將不予統計，並取消該組參賽者票選資

格。 

獲獎者若為團體參賽者，獎金之分配應由該團體自行決議。 

2.納稅義務： 

依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，獎項價值在新台幣 1,001 元以上未滿 

20,000 元者免扣繳所得稅，仍須檢附得獎收據及身份證正反面影

本以申報所得。 

因應所得稅法修正，實施「憑單無紙化」，自 2014 年起各類所得

扣繳憑單符合一定情形者（即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

人等），原則上免寄發憑單給納稅義務人。惟得獎者需於次年度 5

月底前完成申報。得獎價值超過 NT$1,001(含)且未滿 20 歲之得

獎者，應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簽收領獎，並應附上得獎者及其代領

人關係證明影本，該簽收單據正本由執行單位作為領收憑證。得獎

者、其父母或監護人若不願配合前述事項，則視為自動棄權，不具

得獎資格。 

3.獲獎者義務： 

獲獎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，且未冒用或盜

用任何第三人之資料。如有不實之情事，將被取消參加或中獎資

格。如因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中獎訊息時，主辦單位不負任何

責任，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，參加者應負一

切相關責任。 

本活動將循獲獎者填寫電子郵件進行聯絡，得獎者須於 3 日內回覆

相關資料，未於指定日期回覆者視為自動放棄並喪失領獎資格。 



若獲獎者不願或逾期提供相關資料、未填寫提供領獎意願書、因個

人資料異動無法取得連繫或其他可歸責獲獎者事由致無法完成領獎

手續等相關事宜者，視同放棄領獎資格，獲獎者不得異議。 

獲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於本活動範圍內進行其個人資料之蒐集、處

理及利用。 

 

*本活動得視情況調整各獎項之獲獎名額，各獎項皆可從缺。 

*本細則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活動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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